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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79 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2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57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09.085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9,344.9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6,498.79万元（不含
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2,846.1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4月15日到
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
华验字[2022]000195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截止期初累计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

截止期末累计发生额

应结余募集资金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差异

类别

募投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

募投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回购股份

募投项目投入

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回购股份

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

序号

A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D1=B1+C1

D2=B2+C2

D3=B3+C3

D4

D5

E=A-D1+D2-D3-D4-D5

F

G=E-F

金额

1,728,461,819.89

212,937,221.71

63,260,265.19

345,000,000.00

952,500,000.00

78,540,584.12

23,153,050.29

345,000,000.00

20,020,767.98

291,477,805.83

86,413,315.48

690,000,000.00

20,020,767.98

630,700,000.00

182,676,561.56

182,676,561.56

-

【注】：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813,376,561.56元，其中未到期的现金管理金额
为630,7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根据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于 2022年 4月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
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深圳
分行科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等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同时，保荐机构、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峰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此外，保荐机构、公司于2024年9月分别与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均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注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支行【注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合计

账号

747175691575

15908080888888

755921314010606

73060122000306862

79250078801588666666

15508008888888

338200100100300200

86021110000507138

/

截止日余额

28,005.22

53,741.24

15,089,804.00

77,174,296.46

8,843.73

76,820.36

10,440.65

90,234,609.90

182,676,561.56

存款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

【注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高新区支行指定的办理募集资金业务的辖
属支行）

【注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香蜜湖支行（15508008888888）系募投项目实施全资子公
司峰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开立监管账户。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5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
要求、流动性好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保荐机构对此
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13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产品本金金额为人民币63,07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圳湾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圳湾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山支行

兴业银行深圳民治支
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香蜜湖支行

合计

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金额

130,000,000.00

50,000,000.00

5,500,000.00

10,200,000.00

170,000,000.00

10,000,000.00

4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7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630,700,000.00

起止时间

2024/09/06- 2025/03/
05

2024/09/30- 2025/03/
29

2024/12/31- 2025/01/
07

2024/12/30- 2025/01/
06

2024/04/30- 2025/04/
23

2024/09/11- 2025/04/
22

2024/09/23- 2025/04/
22

2024/09/25- 2025/04/
22

2024/09/27- 2025/03/
27

2024/11/12- 2025/04/
22

2024/9/20-2025/4/22

2024/11/14- 2025/02/
13

2024/12/27- 2025/01/
03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整存整取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保本浮动收
益

年化收益率（年率）

1.00%或2.45%

1.00%或2.45%

0.35%-4.30%

0.35%-4.30%

1.00%-2.90%

1.00%-2.60%

1.00%-2.60%

1.00%-2.60%

1.85%

1.00%-2.50%

1.70%或2.47%

0.20%-2.40%

0.35%-4.30%

是否到期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期限

180天

180天

7天滚存

7天滚存

358天

223天

211天

209天

180天

161天

214天

91天

7天滚存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34,5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9.41%。公司保荐机构对此
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2024年度，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34,500.00万元，不存在使用超募资
金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无此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无此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1、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使用公司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定期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
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2024年度
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金额共2,065.94万元。2、使用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情况2024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用于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178元/（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决议之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
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此出具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年 9月 10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9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92,363,380股的比例为 0.2090%。扣除交易佣金、过户费后，本次回购使用超募资金 2,002.08万
元。3、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募投项目“高性能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及
控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高性能驱动器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12月。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调整获取场地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高性
能驱动器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从上海市嘉定区变更为上海市，获取场地方
式调整为由峰岧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获取该募投项目所需场所。公司保荐机构
对此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峰岹科技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
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峰岹科技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3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

高性能电机驱
动控制芯片及
控制系统的研
发及产业化项

目

高性能驱动器
及控制系统的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无

无

1,728,461,819.89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345,110,
000.00

100,330,
000.00

调整后投
资总额

345,110,
000.00

100,330,
000.00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345,110,
000.00

100,330,
000.00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20,834,
672.10

57,705,
912.0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116,074,
507.65

65,403,
298.18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2)-(1)

- 229,035,
492.35

- 34,926,
701.82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1)

33.63

65.19

443,561,352.10

1,001,498,573.8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6
年

12月

2026
年

12月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回购股份

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

不适用

不适用

-

-

110,000,
000.00

555,440,
000.00

555,440,
000.00

不适用

公司2024年年度无此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无此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无此情况。

详见“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详见“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10,000,
000.00

555,440,
000.00

555,440,
000.00

110,000,
000.00

555,440,
000.00

555,440,
000.00

-

78,540,
584.12

345,000,
000.00

20,020,
767.98

365,020,
767.98

443,561,
352.10

110,000,
000.00

291,477,
805.83

690,000,
000.00

20,020,
767.98

710,020,
767.98

1,001,498,
573.81

-

- 263,962,
194.17

-

-

- 263,962,
194.17

100.00

-

-

-

-

不 适
用

-

不 适
用

-

-

不适
用

-

不适
用

-

-

不适
用

-

不适
用

-

-

否

-

不 适
用

-

-

证券代码：688279 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3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8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现金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会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
（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22,362,312.77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524,116,032.96元。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
配的权利。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8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92,363,380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93,000股，以92,170,380股为基数测算，预计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892,896.4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2.33%。2024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0,018,565.93元（不含交易
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91,911,462.33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41.33%。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
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金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71,892,896.40元，占本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32.33%。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
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低
于3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金额是否在3亿元以上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营业收入（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H）是
否在15%以上

是否触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八）项
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4年度

71,892,896.40

0

222,362,312.77

524,116,032.96

172,500,050.60

0

179,736,756.92

172,500,050.60

否

95.97

否

265,249,376.48

否

1,334,656,841.98

19.87

是

否

2023年度

56,272,731.80

0

174,846,763.93

2022年度

44,334,422.40

0

142,001,194.05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8元（含
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92,363,380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93,000股，以92,170,380股为基数测算，预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892,896.40元（含税）。本年度公
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2.33%。2024年
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充分考虑了公司正常经营及长远发展，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股东利益、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对公司每股收

益、现金流情况及生产经营等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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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4,5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
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9.41%。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57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09.085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9,344.97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2,846.18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4月 15日全部到
位，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195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驱动器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总投资金额

34,511.00

10,033.00

11,000.00

55,544.00

拟投入募集资金

34,511.00

10,033.00

11,000.00

55,544.00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满足公司

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117,302.18万元，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34,500万元，
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9.41%。公司最近 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

四、相关说明与承诺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能够进一步满足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承诺在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相关审核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34,500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34,5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34,5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79 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7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

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亿
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不涉及担保或关联交易，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孙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4.2亿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信用证等，具体授信业务品种、额度和期限以金融机构最终审批为准。该
综合授信事项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授权范围和有效期内，上述授信额度
可循环滚动使用。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
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及品种将视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

为提高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在上述额度内与银行签署相关的合
同及法律文件，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3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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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凭借深厚的行业资源和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致力于将AI技术的力量注入各行各业，推动

行业的数智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建设。报告期，公司业务主要聚焦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慧医疗及身
份认证领域，主要服务于能源、应急、医疗、政务、公安及金融等行业客户，公司正在生产和研发的主要
产品如下：

（1）AI+智慧城市领域
在建设数字济南项目过程中，公司结合实战场景提炼打磨出以“AI+DATA+”为核心的系列产品，

围绕赋能智慧城市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结合多模态融合、行业大模型融合、图算融合等技术，
逐步实现全面时空感知、全要素汇聚、全资源融合、全轨迹回溯、全流程支撑和全链条监督。

公司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与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运行平台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根据客户需求不
断演进，相互促进迭代升级。1）平台产品①神思云脑

神思云脑是公司为推动AI云服务业务打造的可覆盖从信息感知到行业落地的全链路平台，具备
全栈国产化、全面AIGC、全流程数据要素、全息数据超融合、全异构算力调度和全物联网感知六大核
心能力。支持大模型智算产品的软硬件一体化、云边端一体化、智算存一体化和训推一体化交付，助
力企业快速落地应用，加速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与创新发展。

神思云脑②数算法全要素融合调度平台
数算法全要素融合调度平台（SSP平台，Super Synthesis Platform）以“数算法三元协同OS”为核

心，致力于构建领先的数据、智能计算与算法融合生态。平台融合跨行业多模态数据，打破行业壁垒，
实现数据跨界流通与高效融合。通过算力虚拟化、池化、算法容器化及Agent代理等创新技术，SSP平
台高效调度多元异构算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灵活性。同时，平台汇聚优质多模态算法，构建价值
体验仓，为各行业提供定制化AI解决方案，加速数据流通，助力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赋能更多应用
场景。平台围绕AI场景应用，采用“场景+算力+算法+数据”的全要素融合模式，通过低代码任务搭建和
多任务混合编排，实现应用场景敏捷交付，助力供需双方快速达成价值共识，形成“场景创造数据、算法算
力挖掘价值、数据流通反哺场景”的闭环。目前已经在城市治理、交通、能源等行业得到应用。

③全息数据超融合计算平台
以时空融合、动静融合、空间解析等算法为底座，建立动态、静态、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

据间的紧密联系；以真实世界业务逻辑为蓝本，实现数据与业务间的统一映射；构建动态拓扑图，精准
定位关键数据节点，针对性地为各类场景提供智能化分析能力；以算子库为载体，融合CV\NLP\OCR、
大模型等AI能力，实现基于拓扑关系的动力学特征计算；以数据血缘为纽带，实现对上层应用及下层数
据源的双向穿透测试，模拟数据异动情况下各相关系统的波动情况，实现有效预测。平台以统一多源算
法纳管、统一异构算力池化、统一资源及任务调度为核心，建立数据、算法、内容的价值鉴定评估机制，实
现数据原材料透明交易、数据服务规范调用、数据算力智能调配，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数据服务。

基于全息数据超融合计算平台打造的数据、模型一体化的防汛模型系统，集成城市内涝机理模
型、动态积水深度识别模型、积水深度预测模型，以及地理属性数据融合策略，可提供汛期事前、事中、
事后精准预测。在城市供热、燃气领域通过拓扑关系分析提前预判管网泄漏点并自动触发解决方案；
在数智交通领域利用高维拓扑关系优化交通流量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全息数据超融合计算平台④一站式全链路可持续迭代的AI开发平台
神思AI中台是面向政企客户打造的智能化转型中枢平台，以“一站式全链路AI工程管理”为核

心，深度融合数据标注、模型开发、训练部署到服务监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通过动态算力调度与
异构资源池化技术显著提升算力利用率，并基于行业预训练模型库与可视化编排工具实现智能服务
的敏捷构建，缩短算法交付周期；提供低代码开发接口与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模板，帮助低成本落地AI创新应用，最终以“技术普惠化、开发敏捷化、服务场景化”理念，助力企业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缩
短迭代周期，快速构建自主AI能力体系，加速行业数智化转型进程。⑤多源多模态联接平台

基于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推出多源多模态联接平台，融合物联感知AIoT与视频汇聚VMS平台，

破解城市数字化难题，为智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全域感知与决策支撑。平台具备三大核心能
力：一是全域感知与智能联接，支持千万级设备接入，兼容多模态数据，实现跨协议对齐与误差补偿，
提升数据利用率；二是多级融合与知识挖掘，构建城市级动态孪生模型，挖掘数据隐性关联，辅助精准
态势研判；三是集约化资源管理，通过“一采多用”机制，降低硬件成本。目前，该平台已应用于智慧交
通、城市应急、能源管理等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从“单点智能”迈向“全域协同”，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自
主可控的感知基座。

多源多模态联接平台2）智慧终端应用①低空自主智能体
在低空经济领域，重点推出具备大算力且携带远距离自组网能力的低空自主智能体，其以“智测、

智算、智飞、智管”为核心，重量仅为180g，可搭载100TOPS算力，融合5G、自组网、卫星通讯三网，实现
无缝衔接。内置AI模型，结合时空感知能力，打造“具身智能、四维智能、自主决策”三大能力。

在森林防灭火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中，通过整合卫星、无人机和红外热成像摄像机数据，
实现自主规划巡航路线，快速侦查火情，实时监测火点信息，与指挥中心双向联动，构建天、空、地一体
化的应急巡检体系，提高火情预警和响应速度。在热力、燃气管线巡检中，低空自主智能体助力无人
机可“看”、可“查”、可“分析”，实现动静结合的全域监控，确保供热管道和燃气管道安全。②神思数智人

神思数智人深度融合图像生成、语音交互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模型等技术，打造高度拟人化
的虚拟形象交互平台。通过真人形象克隆系统快速生成2D/3D数字分身，支持单图驱动动态表情与
动作，结合多通道交互引擎实现语音、文本、视觉的实时多维交互，并依托自动化视频生产流程完成从
脚本生成到场景化视频合成的全链路创作。提供个性化导览策略与7×24小时虚拟主播服务，在能源、政
务、主持等领域构建“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智能架构，以形象逼真、响应敏捷的数字员工助力企业
和政府实现服务体验升级、运营效率提升与数字化资产沉淀，推动线上线下场景的智能化转型。3）信息服务应用①数据治理工具

神思数据治理秉持全链路治理策略，针对存量数据过滤去噪，对新增数据择优筛选，深度挖掘数
据资产价值，赋能企业战略、运营与业务创新。该工具通过构建数据DNA图谱，保障数据稳定可控；
运用双向穿透测试，精准识别数据上下游影响；以数据资产BI，实现数据资产全貌可视化呈现；全面
构建元数据、主数据和派生数据逻辑体系，覆盖多个专题领域，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实现了数
据标准的统一制定与智能管理。②智能客服

神思智能客服，深度融合能源大模型与知识图谱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中枢。系统通过大模型驱动
的自然语言会话引擎，实现人机交互的精准语义解析与上下文关联分析，依托知识图谱构建的严格可控
行为模型，支持联通生产、收费、CRM等业务系统，实现业务自动查询，办理，支持AI生成工单、派单以及
工单结束后AI自动满意度回访，并支持与人工坐席无缝衔接，为客户提供高效、智能的客服产品。③非正式人员信息系统

平台集成了人员信息采集、现场管理、安全监控、设备维护和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通过与人证同
一终端的紧密协作，实现从入场、现场管理到退场的全流程自动化管理。特别适用于管理流动大、考
勤点多变的非正式人员。采用可移动手持终端设备，结合专有的人证同一模块和高精度人脸识别技
术，确保人员身份的准确验证，实现全面监控，支持高效、灵活的现场管理。适用于建筑工地、大型活
动、临时用工场所、家政服务或教育培训等场所。4）智慧城市解决方案①城市安全运行解决方案

公司聚焦城市安全运行，以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目标，构建风险监测
“一张网”，全面感知城市生命线、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和自然灾害四大领域安全风险。依托“多源数据
融合感知平台”实现多元数据的多维超融合，快速构建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应用体系，“一张
图”呈现城市风险隐患和安全态势，全面监测城市生命体征细微变化，提供即时性研判与主动式服务，赋
能核心业务分析决策，打通从事件发现到处置的完整闭环，实现城市安全运行状态全面快速感知、综合风
险评估、风险智能预警和联动高效处置，提升城市重大安全风险和各类突发事件的防控应对能力。

②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公司基于在能源大模型、数据治理与融合分析方面的技术沉淀，结合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按照万物互联、过程上线、实时感知、运营可视、决策智能、管控精准，风险可预警、问题可追溯的数字
化理念，围绕能源行业各项业务的需求与痛点，完成能源行业数据治理，打造能源ERP、智慧供热大
脑、燃气安全运营智慧监控平台、智慧能源客服、能源管线智能巡护系统、智慧充电等系列解决方案并
成功落地，为能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形成技术沉淀和方案储备。

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③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聚焦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以AI信号控制优化为核心措施，打造绿波引擎，构建“感知、诊断、优化、

评价、服务”闭环信控治理体系，推动交通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驱动”升级。智慧交通引擎
融合多源感知数据（视频、雷达、地磁）及互联网实时路况，精准计算全路网流量，深度诊断路口、路段、
区域不同时段（高峰/平峰）及日期类型（工作日/节假日）下的拥堵特征与传播规律，并基于运筹优化
算法生成动态信控方案，经数字孪生仿真验证后下发给信号灯系统执行，同步通过引导屏向市民推送
最优出行路径，实现“车流提速”与“体验提质”双目标。

智慧交通解决方案④政法大脑解决方案
以“感知、认知、分析、决策、执行、进化”的六项类脑基本能力，围绕社会治理紧密相关的“人、事、

地”基本三要素，通过对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安居乐业等全域全量全口径数据归集，以标
签、画像、关系图谱、风险模型、知识库等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为加工引擎，对数据进行多模态多业务
融合分析，从而洞察社会风险隐患，抓住风险源头，提前精准调度，匹配最优化解方案和最佳执行人处
置应对，实现“数据感知、事态认知、分析决策、精准派单、战法赋能”等功能，赋能政法业务平台及系
统。

政法大脑解决方案
（2）智慧医疗领域
公司致力于通过结合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智能终端设备、平台和应用，赋能医疗行业的信息化和智

能化升级。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数智化转型的推进，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与创新优势，实现由
硬件制造到软件研发的产业化转型，实现终端业务的平台化以及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从而构建了一
套全方位、全场景、全流程的医疗服务体系。公司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覆盖智慧就医全流程，可提供
从预约挂号、医技预约、智能排队叫号，到智慧医保就医及医疗支付对账等系列服务。

在提升就医体验与效率方面，公司自主研发了基于超融合平台和AI大模型技术的AI智能导诊、AI智能健康助手、预约挂号、医技预约、排队叫号、语音辅录等服务系统。这些系统集AI交互、AI导
诊、预约、报到、排队、叫号、推送和引导等功能于一体，即能满足患者在就医过程中的需求，又能提高
医院诊疗效率。公司推出的“T+0”支付对账平台，可实现对账零延误、零介入和零差错，树立了行业
内标杆。为满足医院的不同场景需求，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智能化、轻量化的智能终端系统，推动医疗
服务从传统的线下自助服务向线上线下交互服务方式逐步转变。

公司已实现智慧医疗领域的软硬件产品的国产化适配，并参与制定山东省《卫生信息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指导规范》（T/SDSZXJJ009-2024）。公司开发的多款医保终端成功入选了首批国家医保业务
综合服务终端（Ⅲ类）过检产品名单，并已批量应用。

智慧医疗领域
（3）身份认证领域
身份认证业务主要分为线下身份认证和线上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业务。基于统一身份认证、统

一数据比对、统一验证服务的身份认证综合管理平台，以多形态的身份证验证终端、接口软件以及行
业应用软件为金融、公安、通信、社保、医疗等行业提供服务。

公司开发的可识读电子身份证（网证）、电子社保码、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回乡证等多种证
件、可快速核验数据并精准上传平台系统的便捷通行聚合认证终端等系列产品得到广泛应用。

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为基于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实现“实名、实人、实证”多模
式、大规模、高并发在线安全认证，可从源头上杜绝个人信息被泄露、滥用、篡改、毁损等风险，在方便
业务应用的同时达到个人身份信息的最小化收集，特别是开通“网证”后可用手机实现远程可信身份
认证，大幅度拓展了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的应用范围。为满足国家/行业“自主可控”要求，公司持续
推进身份认证主要产品及方案的信创适配及新产品开发。

身份认证领域
（4）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领域，采取集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经

营模式。
公司具有完备的研究开发体系，主要包括技术研究院、产品开发中心。技术研究院主要负责公司

战略布局内的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算法以及平台架构的研究；产品开发中心包含终端开发、软件
开发、视频平台开发等部门，基于公司自身各类研究成果或引进的成熟技术，完成各种智能终端产品
和云平台的设计开发工作。

公司构建了一套软硬件深度融合的产品体系。公司向客户提供的产品，涵盖应用软件、算法软件
与云到端的平台系统及智能终端四种类别。公司的软件产品，包括接口软件、行业应用软件、算法软
件、平台软件等，以自我研究开发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硬件产品的生产，包括身份证阅读机
具、行业应用多功能终端、银医自助设备以及各类功能模块（边缘计算模组、聚合支付、嵌入式身份证
阅读）等，采用由公司进行设计开发，公司自行生产或委托其他专业厂商加工定制。公司硬件产品生
产所需原料，电子元器件、组件、模块等，除了身份证阅读机具所需的安全模块（SAM）需由公安部指定
的生产单位供应外，均可从国内市场采购，并且通用性、替代性较强，相对供应稳定。公司的生产制造
中心具备多条国内先进水平的贴片、焊接、检验、组装、测试生产线，可根据销售规模合理排产。

公司营销服务机构主要包括销售实体和售后服务中心，构成全国范围内的营销服务网络。公司
一直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针对重点地区、重点客户，一般由公司直接销售。直销以外
的地区或项目，公司基本上采取经销方式。公司设有售后服务中心并开通400服务热线，秉承“服务
至上”的经营理念，7*24小时受理用户反馈，及时完成客户回访，按照合同承诺定期巡检，在质保期内
完成免费质保服务，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支持。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259,920,352.29

544,697,516.95

2024年

911,521,635.69

16,300,848.51

6,089,753.12

-5,791,149.38

0.08

0.08

3.00%

2023年末

调整前

1,332,337,862.32

534,717,175.41

2023年

调整前

414,591,951.33

-69,327,447.43

-79,866,545.95

200,226,502.81

-0.35

-0.35

-11.92%

调整后

1,332,337,862.32

534,717,175.41

调整后

414,591,951.33

-69,327,447.43

-79,866,545.95

200,226,502.81

-0.35

-0.35

-11.9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调整后

-5.44%

1.87%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后

119.86%

123.51%

107.62%

-102.89%

122.86%

122.86%

14.92%

2022年末

调整前

853,566,039.83

629,335,263.28

2022年

调整前

379,626,623.69

-115,830,864.56

-123,454,037.19

-9,188,385.78

-0.59

-0.59

-16.72%

调整后

854,112,514.86

629,234,150.18

调整后

379,626,623.69

-115,830,864.56

-123,454,037.19

-9,188,385.78

-0.59

-0.59

-16.7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

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规定,并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追溯调整。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之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0,125,577.38

-40,637,112.63

-42,387,004.72

-138,832,765.12

第二季度

49,466,670.83

-36,652,913.19

-37,663,697.35

-32,269,572.82

第三季度

38,434,768.76

-35,348,033.55

-38,633,810.29

-79,659,389.94

第四季度

803,494,618.72

128,938,907.88

124,774,265.48

244,970,578.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济南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神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大数据有限公司

济南胜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济南玖悦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伟光

济南贝启信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王玉梅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J. 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赵尔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34,858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持股比例

11.40%

10.22%

5.20%

4.65%

0.77%

0.76%

0.50%

0.39%

0.35%

0.33%

济南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济南大数据有限公司因共同受济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
人关系；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32,942

持股数量

22,455,912.00

20,129,643.00

10,252,872.00

9,160,098.00

1,519,300.00

1,501,600.00

990,000.00

769,900.00

688,033.00

649,16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为履行2022年4月山东神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济南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转

让协议》相关后续交易安排，2024年5月31日神思投资与济南能源环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济南能源环保指定其关联方济南大数据有限公司作为收购方履行《股份转让协议》收购神思
电子10,252,87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2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神思投资同意将上述股份
转让给济南大数据；自济南大数据收购的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之日起，神思投资委托给济南能源环保行
使的神思电子10,252,87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20%）的表决权终止。同日，济南大数据与神思
投资签订《股份收购协议》，约定济南大数据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神思投资持有的神思电子 10,252,87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20%）。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2024年7月18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
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
书》，并于2024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取得《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济南大数据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济南大数据与济南能源环保均受济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济南大数据与济南能源环保构成一致行动人，济南能源环保持有神思电子11.40%的股份及对
应表决权，济南大数据持有神思电子5.20%的股份及对应表决权，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终止公司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项目中的“远距离、大场景、全天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升级与
产业化项目”“神思云脑升级研发与建设项目”和“研究开发体系升级建设项目”，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3.在“数字济南项目”的建设中，公司主要承担城市安全监测预警平台主体建设及相关感知网络
工程建设、监测预警中心建设及应急设备装备采购、数字社会治理体系感知设施建设、气象工程建设
及相关软件以及整体项目的云资源平台的建设等工作。报告期，公司积极部署资源，深入推进专题研
究开发、项目实施、质量保证、安全管理、资金筹措和采购等工作，项目实施进展顺利。截至本报告期
末，“数字济南项目”的主要分项已顺利完成验收，并持续稳定运行。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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